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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省康

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康达”），于近日收到四平市铁西区农业

农村局发放的由吉林康达作为牵头单位实施智能免耕播种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

项目的政府补助资金 6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归属吉林康达享有的资金 463.8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25.99%。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吉林康达牵头联合吉林农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吉林省大元农业装备有限

公司、公主岭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5家

单位，共同实施智能免耕播种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项目，项目总投资额度 5,000

万元，实施周期从 2023年 8月到 2026年 7 月，共 3年。 

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吉林省科

学技术厅出台的《关于抓好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工作的通知》（吉

农机发〔2023〕2 号）（以下简称“通知”），财政部门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

采取补助等方式支持该项目的实施。 

吉林康达此次收到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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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构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公司将上述政府补

助计入递延收益，总金额为人民币 463.80万元，从 2024年 7月开始每月按对应

设备折旧金额确认补贴收入，最终的会计处理仍须以年度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为

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将增加公司 2024 年度利润总额 46.38 万元。公司将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部门要求，合理合规地使用政府补助资金，实现政府补助资

金的高效使用。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后续进展情况的披露 

根据《通知》“五、项目实施”中的相关内容：“根据项目申报情况，结合

联合体中各单位承担的项目实施任务，统筹测算使用财政资金，采取补助、奖补、

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各环节，重点突出农机研发和

制造方面，原则上不低于资金总额的 60%。执行中，由市县财政部门根据农业农

村部门意见支付到实施主体，可预拨 30%的资金用于项目的研发和启动；余下资

金按实施进度分期拨付，具体拨付比例由项目承担市县统筹确定。” 

政府相关部门后续将根据智能免耕播种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项目实施进度



对项目进行补助，公司将在吉林康达收到政府补助后，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四、备查文件 

1、《关于抓好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工作的通知》（吉农机发

〔2023〕2 号）； 

2、《吉林省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项目任务书》； 

3、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7月 3日 

 


